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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陳瑞霖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6836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401051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40105131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4010513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4年10月29日召開「114年度第6次法規執行疑

義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紀

錄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4年10月27日桃建照字第1140099878號開會通知單

賡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設計科）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（都市

開發科）(含附件)、本處建照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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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: 114年第 6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(建築技術諮詢小組) 

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4 年 10 月 29 日(星期三) 下午 2時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 83號 5樓 

主席/主持人: 陳副處長育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瑞霖 

出列席人員 ：(詳簽到冊)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貳、 提案內容： 

【案由一】 (提案人: 王淳皓建築師) 

中壢區石頭段39-142地號土地「中壢第一商業大樓」領有72桃縣建管使

其字第81使用執照。現因辦理都市更新需向建管處申請原容積認定，惟

該案使用執照之部分竣工圖遺失，爰提請討論竣工圖遺失情形下之容積

認定方式。 

說 明 : 

本案因使用執照竣工圖部分遺失，致影響容積認定作業，需建立相關處理

原則以利都市更新程序辦理。 

建 議 : 

針對竣工圖遺失部分，建議由建築師參考建物登記謄本、建物測量成果圖

及實測圖，繪製圖說並簽證負責，作為竣工圖缺失之替代依據。 

公會建議: 

有關竣工圖申請補發經查無資料者，建築師得依使用執照、建物登記謄

本、建物測量成果圖及實測圖繪製原建築容積檢討圖說並簽證負責，其

各層總樓地板面積需與使用執照所登載相符。 

決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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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辦理都市更新需向建管處申請原容積認定案件，其竣工圖申請補發

經查無資料者，建築師依使用執照並得參照建物登記謄本、建物測量成

果圖或實測圖繪製原建築容積檢討圖說並簽證負責，其各層總樓地板面

積需與使用執照所登載相符。 

 

 

【案由二】 (提案人: 鄭宇能建築師事務所) 

有關陽光山林大型封閉社區內，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，今擬拆除原

有建物並合併隔壁裡地併同申請新建之建造執照，可否以社區管理委員

會所開立之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作為「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十

條規定所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?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本案起造人所有坐落於楊梅區東寧段603地號土地，領有(79)桃縣

建管使字第0032號使用執照在案(配置圖詳附件一)，今擬拆除原有

建物並合併隔壁裡地楊梅區東寧段605地號，重新申請建造執照(配

置圖詳附件二)。 

二、 本案位於陽光山林大型封閉社區內，該社區成立迄今已逾三十年，

且住戶達上千戶，如欲取得全部權利人之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確有

窒礙難行之處。 

三、 依桃園市楊梅區公所113年5月10日桃市楊工字第1130014259號函說

明四，楊梅區公所業已將社區內道路養護管理權歸屬於陽光山林社

區管理委員會(附件三) 。今擬以社區管理委員會所開立之私設通

路通行同意書(附件四)作為「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十條

(附件五)規定所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似屬可行。 

建 議 : 

本案得以社區管理委員會所開立之私設通路通行同意書作為「桃園市建

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十條規定所應檢附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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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建議: 

依111年7月8日 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2621號解釋函，本案併同鄰接之

裡地申請建照已非屬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3項但書所指「原

基地範圍內」，應檢附該私設通路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
 

 

 

【案由三】 (提案人: 梁瀞文建築師) 

有關依建築技術規則第59-1條第二款規定汽車坡道出入口應自騎樓（人

行道）內側境界線起退讓2公尺以上之緩衝車道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: 

一、 建築技術規則第59-1條第二款規定「…地下室停車空間之汽車坡道

出入口並應留設深度二公尺以上之緩衝車道。其坡道出入口鄰接騎

樓（人行道）者，應留設之緩衝車道自該騎樓（人行道）內側境界

線起退讓。」 

二、 113年10月8日桃都設字第1130035739號函1-2議題決議「1.為維持

沿街退縮人行步道之連續串接，沿街退縮空間一律先植栽後再留設

人行步道。」 

三、 現行部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於退縮留設方式為「…

退縮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.5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，並優

先種植喬木，其餘設置人行步道。」 

四、 都市設計審議會對於法退大於6公尺之案件會要求種植雙排喬木，

對於土管人行步道之要求為沿建築線留設 1.5 ~2公尺寬之植栽綠

化後設置2公尺以上供步行使用之人行步道，其餘仍可設置綠化設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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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： 

都市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如非屬都、預審案件，於法定退縮內沿建築線留

設深度1.5公尺植栽綠化及2公尺人行步道後設置深度2公尺之綠化植栽與

人行空間區隔，以作為車輛緩衝空間使用者，得以沿建築線退縮3.5公尺

位置視為人行道內側境界線起退讓2公尺以上之緩衝車道，惟汽車坡道起

始點仍設置於法定退縮後。 

公會建議： 

都市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如非屬都、預審提會審查案件及桃園市都市設計

審議（基地面積小於2,000平方公尺且無涉建造執照預審）案件，依下列

方式設置緩衝車道： 

一、 法定退縮4公尺以下案件，緩衝車道需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外。(附

圖1-1) 

二、 法定退縮超過4公尺案件，緩衝車道得設置於法定退縮範圍內，其緩

衝車道需設置於沿建築線留設深度1.5公尺植栽綠化及2.5公尺人行

步道後，並以植栽綠化與人行空間區隔，惟汽車坡道起始點仍應設

置於法定退縮後。 (附圖2-1、2-2、2-3) 

決 議： 

依公會建議辦理。 

 

散會:上午 12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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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二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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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三附件 


